
附件１

盐城市市级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采购限额标准
一、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序　　 号 项 　　 目 备 　　 注

Ａ 货物类

Ａ０３ 一般设备

Ａ０３０１ 电器设备

Ａ０３０１０１ 电视机 包括大型户外光电显示设备

Ａ０３０１０２ 电冰箱 包括冰柜、冷柜

Ａ０３０１０３ 洗衣机

Ａ０３０１０４ 电热水器

Ａ０３０１０５ 摄影摄像器材

Ａ０３０１０６ 空气调节设备 包括空调器、中央空调、除湿设备等

Ａ０３０２ 办公自动化设备

Ａ０３０２０１ 计算机 含ＰＣ服务器

Ａ０３０２０２ 打印机

Ａ０３０２０３ 传真机

Ａ０３０２０４ 复印机、多功能一体机

Ａ０３０２０５ 碎纸机

Ａ０３０２０６ 投影仪 包括视频展视台等

Ａ０３０２０７ 扫描仪

Ａ０３０２０８ 计算机相关设备

包括显示终端设备、刻录机、小型数码录

音设备、内存盘、电子白板等移动存储

设备。

Ａ０３０２０９ ＵＰＳ

Ａ０３０２１１ 计算机软件、防火墙
操作系统软件、办公自动化软件、防杀病

毒软件及其他通用软件

Ａ０４ 办公消耗用品及类似物品

Ａ０４０１ 办公用纸及办公用品

Ａ０５ 家具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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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备 　　 注

Ａ０６ 物资

Ａ０６０１ 救灾物资

Ａ０６０２ 防汛物资

Ａ０６０３ 抗旱物资

Ａ０６０４ 农用物资

Ａ０６０５ 燃料

Ａ０６０５０１ 汽车燃油

Ａ０６０５０２ 燃料用油 各种采暖制冷锅炉等设备所需的燃料用油

Ａ０７ 仪器仪表

Ａ０７０４ 分析仪器

Ａ０７０５ 其他仪器仪表

Ａ０７０７ 计量标准器具及量具、衡具

Ａ０８ 图书

Ａ０９ 医药品 含人用、兽用药品及医用材料

Ａ１０ 专用设备

Ａ１００２ 印刷设备
包括一体机、分页机、装订机、切纸机、

速印机等。

Ａ１００４ 网络设备

Ａ１００４０１ 服务器

Ａ１００４０２ 路由器

Ａ１００４０３ 交换机

Ａ１００４０４ 其他网络设备
包括工作站、磁盘阵列、防火墙、加密设

备等系统集成和网络设备等

Ａ１００６ 医疗设备、器械

Ａ１００７ 计划生育设备

Ａ１００８ 监控报警设备

Ａ１００９ 农业和林业农用机械设备

Ａ１０１０ 工程机械

Ａ１０１１ 园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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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备 　　 注

Ａ１０１２ 消防设备、器材

Ａ１０１３ 道路清扫设备

Ａ１０１４ 政法、检测专用设备 含警用设备、用品

Ａ１０１５ 档案、保密设备

Ａ１０１６ 教学设备、设施

Ａ１０１７ 实验室设备

Ａ１０１８ 广播电视影像设备

Ａ１０１９ 灯光音响设备

Ａ１０１９０１ 会议系统设备 含视频系统、灯光、音响设备等

Ａ１０１９０２ 光电显示设备 大型显示屏等

Ａ１０２０ 文艺、体育设备

Ａ１０２１ 电梯起重设备

Ａ１０２２ 锅炉

Ａ１０２３ 节能、节水设备

Ａ１０２４ 检测、检验、鉴定设备

Ａ１０２５
通信设备及卫星定位、

导航系统

Ａ１０２６ 文艺设备

Ａ１０２７ 体育设备

Ａ１０２８ 炊事设备

Ａ１０２９ 水利抗旱排涝设备

Ａ１０３０
残疾人康复训练器材及

辅助器具

Ａ１０３１ 环保监测设备

Ａ１０３２ 污水处理设备

Ａ１１ 制装

Ａ１２ 交通工具及配件

Ａ１２０１ 乘用车
包含驾驶员座位在内不超过９座 （含９
座）轿车、越野车、商务车等

Ａ１２０２ 客车 除驾驶员座位外，座位数超过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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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备 　　 注

Ａ１２０３ 专用车辆 各种公务用专用车辆

Ａ１２０４ 其他车辆 含摩托车、电动自行车

Ａ１２０５ 水上运输设备

Ｂ 工程类

Ｂ０１ 建筑工程

含建筑物、构筑物新建、扩建、改建、装

修、修缮的各类建设工程，以及与工程建

设有关的货物、服务

Ｂ０２ 市政建设工程

Ｂ０３ 环保绿化工程

Ｂ０４ 农业综合开发、治理工程

Ｂ０６ 系统集成网络工程

Ｃ 服务类
详见 《盐城市市级政府购买服务目录》

（盐财购 〔２０１６〕６号）

Ｃ０１ 商务服务

Ｃ０２ 公共设施服务

Ｃ０３ 公共健康卫生服务

Ｃ０４ 公共教育服务

Ｃ０５ 公共文化体育服务

Ｃ０６ 信息技术服务

Ｃ０７ 专业技术服务

Ｃ０８ 社会保障服务

Ｃ０９ 其他公共服务

二、部门集中采购项目

市公安局 警用设备与用品、网络监察设备

市卫计委 医疗设备、部分医用耗材

市教育局 网络设备 （教学用）、图书及教育技术装备

市建设局 建设工程

文化广电部门 广播电视影像设备

盐城市消防支队 消防车、消防装备及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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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一、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项　目 数额标准

货物类 单项或批量达到１００万元及以上

服务类 单项或批量达到１００万元及以上

工程类 公开招标数额标准按照省政府苏政发 〔２００４〕４８号文件有关规定执行

二、分散采购数额标准

项　目 数额标准

货物类 单项或批量２０万元以下 （协议供货、网上商城、定点采购项目除外）

服务类 单项或批量２０万元以下 （定点采购项目除外）

工程类 单项或批量３０万元以下 （定点采购项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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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禁止列入政府购买服务的事项
类　别 项 　　 目 备 　　 注

不属于政府职责

范围的服务事项

市机构编制、法制部门清理政府部门

职权过程中已取消、下放的事项

今后将取消、下放的职权事项

其他未纳入市政府部门权力清单的

事项

在明晰政府职能边界基础上，确定政

府购买服务范围，转变政府职能，防

止政府 “大包大揽”。

应当由政府直接

提供的履职服务

事项

国家安全

保密事项

司法行政

行
　
政
　
权
　
力

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

行政确认

行政征收

行政奖励

行政给付

行政裁决

行政强制

行政决策 （指导）

其他行政权力事项

根据职能属性以及权责清单，实施主

体必须为政府部门，应由政府部门直

接提供。

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不得列入购买

服务的事项

原材料、燃料、设备、产品等货物

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改建、扩建

及其相关的装修、拆除、修缮等建设

工程

铁路、公路、机场、通讯、水电煤气，

以及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

体育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储备土地前期开发

农田水利等建设工程

金融机构、融资租赁公司等非金融机

构提供的融资行为

其他事项

按照 《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

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财预

〔２０１７〕８７号）精神，严格界定政府购
买服务边界。

政府提供服务效

益明显高于市场

提供的服务事项

政府提供行政成本明显低于市场提供

政府提供效率明显高于市场提供

政府提供社会效应明显好于市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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